
 

—1—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浙海高职党办〔2021〕6 号 

 

 

中共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办公室
关于印发学校《文明校园常态化建设管理三年

行动计划（2021 年—2023 年）》的通知 
 

各党总支（直属党支部）、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

《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文明校园常态化建设管理三

年行动计划（2021 年-2023年）》已经学校党委会审议通过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抓好落实。 

 

 

        中共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3 月 10 日 

 

★ 



—2— 

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
文明校园常态化建设管理三年行动计划 

（2021 年—2023 年） 
 

2020 年舟山入围“全国文明城市”，我校被舟山市委市政府

评为“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先进集体”。为巩固提升全国文明

城市创建成果，建设更高水平文明城市，市委市政府出台了《舟

山市文明城市常态化建设管理三年行动计划（2021 年—2023

年）》。根据《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》《全国高校文明校园测

评细则》标准，结合我校创建省级文明校园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

计划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立德树

人的工作导向，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，以文

明校园常态化建设为统揽，守正创新、德法并举、久久为功，全

面巩固和深化文明城市、文明校园创建成果，着眼推动创建工作

常态长效，着手解决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，进一步提高师生文明

素质和文明程度，做全国文明城市和省级文明校园建设的主力

军，努力把舟山打造成全国文明城市的海岛样板，为加快建设“四

个舟山”、全面展示“重要窗口”海岛风景线提供坚强精神力量

与道德支撑。 

二、行动目标 

全面落实《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》、《全国高校文明校园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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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细则》、《舟山市文明城市常态化建设管理三年行动计划（2021

年—2023年）》中的相关指标，深化省级文明校园创建活动，围

绕文明校园“六个好”要求，强化教书育人、管理育人、环境育

人，持续推进省级文明校园建设，圆满完成学校文明创建任务，

确保我市通过全国文明城市复评，并彰显后发优势，在全国文明

城市创建工作中争创一流。 

三、主要任务 

1.全面提升理想信念教育 

健全完善学习制度，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

色社会主义思想。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

为学校首要政治任务，作为学校党委、各二级理论学习中心组学

习的重要内容。组织学校领导干部到教学一线宣讲，推动习近平

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、进课堂、进头脑，做到学

懂弄通做实。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融入学校发展各

方面，转化为全体师生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。深入推进公益广

告宣传，使公益广告成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载体。

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，健全公民道德教育工作体系。 

2.加强师生思想道德建设 

认真贯彻落实《舟山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》，规范师生文明

行为。树立创建主人翁责任意识，自觉增强文明意识，全面推进

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校园工作，大力倡导“爱国守法、明礼诚

信、团结友善、勤俭自强、敬业奉献”的公民道德基本规范和学

校的“一训三风”精神，开展文明礼貌用语、文明礼仪知识、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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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法规知识普及。继续开展“师德先进个人”、“巾帼文明岗”、

“事业家庭兼顾型先进个人”、“校园十佳之星”等评选，持续

开展寻找、学习和争做道德模范、身边好人活动。有针对性地定

期组织开展系列文明劝导行动，引导师生明礼仪、讲公德、知荣

辱、守法纪。强化监督检查，对在日常生活、交通出行等方面存

在的行为失范问题及不文明陋习进行通报并专项整治，严格执行

《中共舟山市纪委 中共舟山市组织部关于严明创城工作纪律要

求的通知》和学校《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省级文明校园日常管理

考核标准》、《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责任追究有关办法》等，做到

令行禁止。加强师生诚信教育，健全诚信机制，加强学术、科研、

考试等方面信用记录制度，加强诚信监管，纳入考核体系。 

3.抓好校园环境“补短固效” 

做到创建任务无死角、创建区域无死角、创建内容无死角。

一是净化环境。加强落实点位、责任区管理职责，全面实施属地

管理制度，无乱堆放、乱停车、乱涂写等，加大公共区划秩序管

理力度，确保校园及周边环境卫生整洁，全面落实垃圾分类,严

格按照舟山市教育局关于印发《舟山市校园禁烟行动方案》的通

知执行校园控烟并确保“烟蒂不落地”。深入推进大学生文明寝

室建设，倡导科学文明、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。二是加强校园设

施管理。加强对物业、安保服务工作的督促和指导，落实专人巡

视制度，特别加强全校公共区域卫生、消防、基础设施、安全等

的巡视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或整改，确保各项设施完好、消

防通道畅通。三是提升宣传及公益广告。按照“位置要醒目、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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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要达标、分布要均匀、表述要正确、画面要整洁、内容要齐全、

形式要多样”要求，及时更新完善校内各点位的公益广告和宣传

栏内容。 

4.大力营造文明创建氛围 

一是进一步营造“创建”氛围。及时更新更换文明创建公示

牌、宣传栏，公示创建目标规划和载体措施及创建内容，确保宣

传规范整洁。利用学校微信、微博、大屏幕等宣传载体大力营造

创建活动氛围。二是广泛宣传“创建”工作。利用动员大会、开

学典礼、班会、主题演讲、知识竞赛、征文比赛等形式丰富的校

园文化活动，向师生宣传创建工作，熟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

创建知识，积极参与创建主题宣传、志愿服务等各类活动,努力

营造人人支持创建、人人参与创建的浓厚氛围。 

5.推进志愿服务常态化 

结合学生劳动实践教育，定期组织师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，

做到活动开展有计划、有记录。大力推进社区结对共创和党员进

社区志愿服务活动，拓展大学生“双百双进”活动，广泛开展关

爱空巢老人、留守儿童、农民工和残疾人“四关爱”志愿服务。

鼓励师生利用双休日、寒暑假就近就便主动参与社区服务活动。 

6.健全日常管理督查机制 

持续推进文明创建工作日常管理督查机制，将文明创建工作

全面融入教育教学活动，做到文明创建工作常态化、有效做法制

度化。 

四、推进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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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完善创建工作机制。各部门（单位）要按照创建工作年度

重点巩固内容，切实制定本部门（单位）的工作方案或计划，扎

实落实工作。建立平时例会制度，通过召开动员会、专题会、推

进会等，总结创建工作情况，运用视频、图片等形式分析创建短

板，部署落实阶段性工作任务。 

2.构建自查督查机制。各专项工作小组和责任部门（单位）

要定期开展自查，主动查找创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，研究

对策措施，及时加以解决。学校督查工作组定期开展文明创建检

查，及时反馈问题，限期整改落实。 

3.强化责任追究机制。按照学校《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省级

文明校园不文明行为处罚暂行办法》、《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省级

文明校园检查考核暂行办法》、《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责任追究有关

办法》等，依据处理在文明创建中责任不到位的相关部门（单位）

和个人。 

 

附件：学校文明校园常态化建设管理三年行动实施细则

（2021-2023年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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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学校文明校园常态化建设管理三年行动 
实施细则（2021-2023 年） 

 

根据《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日常管理测评办法》的总体

要求，测评内容主要包括：公共秩序、环境卫生、交通秩序、设

施设备、志愿服务。为全面落实《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》各项

工作任务，确保创建指标全面达标，形成文明城市建设管理工作

制度化、规范化、常态化工作格局，特对学校文明校园常态化建

设工作三年行动计划进行细化： 

一、创建常态化工作 

1.学校每年召开年度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布置会。 

2.大力宣传营造“舟山有你 越来越好”创建国家文明城市

氛围。 

3.各点位严格按照《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创建省级文

明校园工作要求》、学校《文明城市创建点位责任表》等要求开

展日常创建工作。 

4.学校建立定期检查校园制度。后勤产业处、保卫处要根据

工作职责，结合实际，加强对物业、安保服务工作的督促和指导，

落实专人巡视制度，特别加强全校公共区域卫生、消防、基础设

施、安全等的巡视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或整改。 

5.学校爱卫会（后勤产业处）牵头，工会、学生处协同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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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月一次环境卫生大扫除活动。 

6.组织部、校团委组织广大党员和学生团学干部成立“党员

志愿者”、“青年志愿者”文明服务队，力争做到有志愿服务时间

记录的志愿者人数占注册志愿者总人数的 50%以上。充分发挥示

范引领作用，积极做好宣传、引导、志愿服务“创建文明校园”

等工作。 

7.创建办负责文明城市、文明校园常态管理，通过专项督查、

定期测评、专题通报、末位约谈等办法，推动各责任区块和部门

把功夫用在平时。 

二、创建迎测工作 

1.根据上级相关工作布置，学校及时召开迎接文明建设工作

动员会，对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思想认识进行再宣传，对全校创建

工作进行再部署，要求全体师生员工做社区共建、宣传动员、文

明出行、文明居住和志愿服务的表率。 

2.宣传部、后勤产业处、保卫处等责任部门重拳出击，对校

园及周边一切静动态不文明行为抓好薄弱环节整改落实。 

3.迎测前，创建办制订迎测方案。 

4.全校人人参与，按照迎测方案开展工作。 

 

 

 

 

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办公室           2021年 3月 10日印发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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